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三馆一站”免费开放补助资金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5.000000 到位数 5.000000 执行数 5.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5.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两馆免费开放服务水平提升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保障两馆活动按计划进行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项目资金预计3月支出25%，6月支出50%，9月支出75%，12月支出100%。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文化活动次数 开展文化活动次数情况 27.00 ≥ 27 次 27次 完成 27

质量指标 参加活动到位率 参加活动到位情况 7.00 ≥ 80 % 0.8 完成 7

时效指标 活动开展及时率 活动开展及时情况 7.00 ≥ 80 % 0.8 完成 7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控制在预算范围内 9.00 ≤ 1.5 万元 5万元 完成 9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公共文化水平提升性 公共文化水平提升性情况 30.00 ≥ 80 % 0.8 完成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群众满意度 群众满意情况 10.00 ≥ 90 % 0.9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年初预算1.5万元，预算调整为5万元，资金到位5万元，实际支出5万元。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2019年壁挂炉二次安装补贴款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2.726000 到位数 12.726000 执行数 12.726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12.726000 其中:财政资金 12.726000 其中:财政资金 12.726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大气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资金12月底前完成支出，资金及时拨付到位，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提供保障。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壁挂炉安装户数 壁挂炉安装到位户数 15.00 ≥ 95 % 1 完成 15

质量指标 资金到位率 资金到位率时间 15.00 ≥ 90 % 1 完成 15

时效指标 按期完成资金支付 按期完成资金支付 15.00 ≤ 12 月 12月底 完成 15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围 15.00 = 127260 元 12.726万元 完成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率 居民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程 30.00 ≥ 85 % 0.85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2022年第二季度政法稳定工作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8.000000 到位数 8.000000 执行数 8.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8.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8.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8.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此项目资金按序时进度支出：6月份支出100%，资金及时拨付到位，为维稳工作提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开展信访稳定矛盾纠纷集中化解行动，解决重点人稳控化解工作。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数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数 10.00 ≥ 10 件 10件 完成 10

质量指标 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 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 16.00 ≥ 85 % 0.85 完成 16

时效指标 解决信访案件及时性 解决信访案件及时率 16.00 ≥ 85 % 0.85 完成 16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围 18.00 = 8 万元 8万元 完成 1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矛盾纠纷数量增长率 矛盾纠纷数量较上一年度 30.00 ≤ 20 % 0.2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2022年第四季度政法稳定工作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5.000000 到位数 5.000000 执行数 5.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5.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开展信访稳定矛盾纠纷集中化解行动，解决重点人稳控化解工作。"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此项目资金按序时进度支出：12月份支出100%，资金及时拨付到位，为维稳工

作提供资金保障。"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数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数 30.00 ≥ 10 件 10件 完成 30

质量指标 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 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 20.00 ≥ 85 % 0.85 完成 20

时效指标 解决信访案件及时性 解决信访案件及时率 20.00 ≥ 85 % 0.85 完成 20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围 20.00 = 5 万元 5万元 完成 2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安全生产信息员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550000 到位数 1.550000 执行数 1.55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1.55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55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55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此项经费1.55万元11月底一次性完成支付。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加强基层安全生产保障能力的建设，确保满足安全生产工作的实际需要，进一步
加大安全生产延生到基层，掌握全区的安全生产动态。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安全生产信息员人数 安全生产信息员人数 31.00 = 31 人 31人 完成 31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补贴发放准确率 6.00 ≥ 95 % 1 完成 6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及时率 补贴发放及时率 6.00 ≥ 95 % 1 完成 6

成本指标 岗位补贴人均标准 岗位补贴人均标准 7.00 = 500 元 500元 完成 7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发生数

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
发生数

30.00 = 1 次 0次 完成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安全生产信息员满意度 安全生产信息员对补贴
发放情况的满意度

10.00 ≥ 90 % 0.9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按计划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漕河镇2022年脱贫帮扶公益岗位补贴及保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6.693800 到位数 6.693800 执行数 6.6938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6.693800 其中:财政资金 6.693800 其中:财政资金 6.6938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为14位在公益岗的人员发放补助并购买人身意外保险。“四员”岗每人每月

500元，人身意外保险667元每年，乡村服务岗每人每月300元，人身意外保险667
元/年。

资金100%及时发放到位。 100.00

规范就业扶贫公益岗位、乡村服务岗位管理，帮助就业困难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
力实现持续稳定增收。

规范了就业岗位管理，帮助就业困难的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实现了持续稳定增收。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补助人数 补助公益岗位人数 14.00 = 14 人 14人 完成 14

质量指标 符合率 补助人员条件符合率 6.00 = 100 % 1 完成 6

时效指标 及时发放率 资助经费发放及时率 6.00 = 100 % 1 完成 6

成本指标 补助标准 “四员”补助标准 6.00 = 500 元/月 500元 完成 6

成本指标 补助标准 乡村服务岗位补助标准 6.00 = 300 元/月 300元 完成 6

成本指标 保险标准 “四员”人身意外险标准 6.00 = 667 元/年 667元 完成 6

成本指标 保险标准 乡村服务岗位人员人身
意外险标准

6.00 = 667 元/年 667元 完成 6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四员”收入 带动“四员”收入 15.00 = 500 元/月 500元 完成 15

经济效益指标 带动乡村服务岗人员收
入

带动乡村服务岗人员收
入

15.00 = 300 元/月 300元 完成 15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享受公益岗、乡村服务
岗家庭满意度

享受公益岗、乡村服务
岗家庭满意度

10.00 ≥ 95 % 0.95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漕河镇取暖维修维护资金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21.679638 到位数 21.679638 执行数 21.679638 100

其中:财政资金 21.679638 其中:财政资金 21.679638 其中:财政资金 21.679638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对漕河镇政府暖气管道进行维修维护，兑付新业天然气有限公司燃气管道安装费。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取暖维修维护项目数量 取暖维修维护项目数量 15.00 = 2 项 2项 完成 1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是否达到维修维护标准 15.00 = 100 % 1 完成 15

时效指标 维修维护项目及时率 完成取暖维修维护项目
的时间

15.00 文字描述 2022.10底前 10月底 完成 15

成本指标 维修维护资金准确率 取暖维修维护资金 15.00 = 21.68 万元 21.679638 完成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基层工作人员满意度 确保日常工作顺利开展 30.00 ≥ 85 % 0.85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村党组织活动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34.680000 到位数 34.680000 执行数 34.68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34.68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4.68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4.68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通过拨付村党组织活动经费，保障村党组织日常活动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由村党组织活动经费定期集中培训，提高农村党员的综合素质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用于村内党员活动经费支出按季度支出，一季度支出30%，二季度支出20%,三季

度支出30%，四季度支出20%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参观学习人次 组织前往宣传教育基地
参观的人次

12.50 ≥ 100 人 100人 完成 12.5

质量指标 学习活动成果验收合格
率

学习活动成果合格率 12.50 ≥ 90 % 0.9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参观学习及时率 组织参观学习的及时率 12.50 ≥ 90 % 0.9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资金使用率 资金使用率=（实际支

出资金总数/计划完成项

目资金总数）×100%。

12.50 ≥ 95 % 0.95 完成 12.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农村党员综合素质提升
率

农村党员综合素质提升
率

30.00 ≥ 95 % 0.95 完成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农村党员满意度 农村党员的满意度 10.00 ≥ 90 % 0.9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村级退役军人服务站吸收参战（进藏）
退役军人补贴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5.880000 到位数 5.880000 执行数 5.88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5.880000 其中:财政资金 5.880000 其中:财政资金 5.88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按月支出，3月份支出25%，6月份支出50%，9月份支出75%，12月份支出100%。 资金100%支付到位。 100.00

把优抚工作作为支出国家国防军队建设、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重要任务强力
推进。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人数 发放村级退役军人服务
站吸收参战（进藏）退
役军人补贴的人数

24.00 = 8 人 8人 完成 24

质量指标 生活补助发放足额率 足额发放生活补助人数
占全部人数比例

12.00 = 100 % 1 完成 12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性 资金是否能够按照规定
时间落实到位

12.00 = 100 % 1 完成 12

成本指标 项目支出金额 在预算金额内支付 12.00 ≤ 5.88 万元 5.88万元 完成 1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拥军优属保障率 未发生相关上访的比率 30.00 = 100 % 1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村级组织办公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52.200000 到位数 52.200000 执行数 52.2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52.2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52.2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52.2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及时足额拨付资金，保障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转，保障必要的办公用品费、办公设
施维护费、水电暖费等维持村级组织正常运转所必需的开支，以推进村级组织健
康发展，搞好服务保障。此项目预计2022年11月份完成支出。

按计划完成工作，100%完成支出。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经费保障村数 村级组织办公经费实际
保障的村庄数量数

16.00 = 16 个 16个 完成 16

质量指标 保障覆盖率 保障村级组织数量占总
村数比重

11.00 ≥ 100 % 1 完成 11

时效指标 资金支付及时率 拨付此项资金及时率 11.00 ≥ 90 % 0.9 完成 11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12.00 ≤ 52.2 万元 52.2万元 完成 1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村级组织运转保障水平
提升度

村级组织在办公用品费
、办公设施维护费、水
电暖费等方面保障水平
的提升程度

30.00 >= 90 % 0.9 完成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村级组织满意度 受办公经费保障的村级
组织满意情况

10.00 ≥ 90 % 0.9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经费（运转保障）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8.000000 到位数 8.000000 执行数 8.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8.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8.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8.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当年度组织不少于5次大气污染防止宣传。此项目资金按序时进度支出：6月份支

出50%，10月份支出90%，12月份支出100%，资金及时拨付到位，为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0.00

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大气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按计划完成工作。 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动宣传的次数 针对大气污染防治的宣
传次数

15.00 ≥ 5 次 5 完成 15

质量指标 宣传覆盖率 大气污染防治宣传覆盖
村数占总村数比重

15.00 ≥ 100 % 1 完成 15

时效指标 宣传及时率 大气污染防治宣传工作
按计划时间完成的比例

15.00 ≥ 100 % 1 完成 15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15.00 ≤ 20 万元 8万元 完成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率 环境保护意识提高率 30.00 ≥ 85 % 0.85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年初预算20万元，预算调整为8万元，实际支出8万元。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党建工作经费（运转保障）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6.000000 到位数 6.000000 执行数 6.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6.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6.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6.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组织日常活动，定期集中培训，提高党员的综合素质；更好的发挥党的引领示范
作用。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资金按序时进度支出：3月份支出25%，6月份支出60%，9月份支出80%，12月份

支出100%，资金及时拨付到位，为提升我镇的党建水平，提供有力的保障。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党组织活动次数 全年组织开展党组织活
动次数

15.00 ≥ 5 次 5 完成 15

质量指标 党建工作考核通过率 各项党建工作是否通过
考核

11.00 ≥ 90 % 0.9 完成 11

时效指标 党建工作完成及时率 各项党建工作及时完成
情况

11.00 ≥ 90 % 0.9 完成 11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13.00 = 15 万元 6万元 完成 1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党员违纪通报次数 党员违纪通报情况 30.00 ≤ 2 次 2 完成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党员满意度 参加党建活动的党员满
意度

10.00 ≥ 85 % 0.85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年初预算15万元，预算调整为6万元，实际支出6万元，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地震群测群防岗位津贴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0.528000 到位数 0.528000 执行数 0.528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0.528000 其中:财政资金 0.528000 其中:财政资金 0.528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通过项目实施，维持地震群测群防队伍的稳定。有效降低地震灾害造成的人身及
财产损失。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此项经费共计5280元，按季度支付。 资金100%完成支付。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享受津贴人数 享受津贴人数 29.00 = 29 人 29人 完成 29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补贴发放准确率 7.00 ≥ 95 % 1 完成 7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及时率 补贴发放及时率 7.00 ≥ 95 % 1 完成 7

成本指标 预算控制数 预算控制数 7.00 ≤ 5280 元 5280元 完成 7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地震群测群防队伍稳定
率

地震群测群防队伍稳定
性

30.00 ≥ 95 % 0.95 完成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地震群测群防人员满意
度

地震群测群防人员满意
度

10.00 ≥ 90 % 0.9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按计划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服务群众专项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35.000000 到位数 135.000000 执行数 135.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13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3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35.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运用服务群众专项经费，保障村内组织日常活动。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正确使用服务群众专项经费用于村内公益事业,达到群众满意。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通过实施此项目，促进社会稳定水平逐步提高。支出按季度支出，一季度支出
30%，二季度支出20%,三季度支出30%，四季度支出20%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保障完成率 服务保障完成量/应服务

保障总量

12.50 ≥ 95 % 0.95 完成 12.5

质量指标 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覆盖率

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
覆盖率

12.50 ≥ 95 % 0.95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服务群众工作完成及时
率

服务群众工作完成及时
率

12.50 ≥ 90 % 0.9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运行保障成本控制率 依照具体服务内容制定
运行保障成本

12.50 ≥ 95 % 0.95 完成 12.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保障效果影响程度 村内公益事业服务效果
影响程度

30.00 ≥ 90 % 0.9 完成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10.00 ≥ 95 % 0.95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关停漕河镇南留村、大刘庄村养猪场补
偿资金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3.000000 到位数 3.000000 执行数 3.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3.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养猪场周围环境污染得到有效控制。 按计划完成工作。 0.00

关停辖区内2个养猪场，并对相关设施进行补偿。 按计划完成工作。 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养猪场相关设施补
偿款

对所有关停的养猪场进
行补偿

15.00 = 2 个 2个 完成 15

质量指标 补偿资金发放足额率 反应补偿资金发放足额
情况

15.00 = 100 % 1 完成 15

时效指标 补偿资金兑付及时率 反应补偿资金兑付及时
情况

15.00 = 100 % 1 完成 15

成本指标 项目资金控制数 反映项目资金不高于预
算金额

15.00 ≤ 3 万元 3万元 完成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环境改善 养猪场周围环境得到有
效控制

30.00 ≤ 80 % 0.8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农村综合改革

转移支付预算的通知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20.000000 到位数 120.000000 执行数 120.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120.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20.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20.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对我镇南庞、河西、曹庄、西漕四个村主要道路进行硬化。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完成村内道路硬化数量 完成村内道路硬化具体
数量

12.50 = 9642.35 平方米 9642.85平方米 完成 12.5

质量指标 施工项目质量标准 施工项目达到国家规定
质量标准

12.50 = 100 % 1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施工项目完成及时率 按照合同工期完成项目 12.50 ≥ 80 % 0.8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资金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12.50 ≤ 120 万元 120万元 完成 12.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村民生活指数提升 村民出行方便生活指数
提升情况

30.00 ≥ 80 % 0.8 完成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情况 10.00 ≥ 90 % 0.9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0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化解重点疑难信访案件专项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8.000000 到位数 8.000000 执行数 8.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8.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8.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8.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此项目资金按序时进度支出：7月份支出100%，资金及时拨付到位，为维稳工作

提供资金保障。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开展信访稳定矛盾纠纷集中化解行动，解决重点人稳控化解工作。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
数量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
数量

15.00 ≥ 3 件 3件 完成 15

质量指标 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 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 15.00 ≥ 85 % 0.85 完成 15

时效指标 解决信访案件及时性 解决信访案件及时率 15.00 ≥ 85 % 0.85 完成 15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15.00 = 8 万元 8万元 完成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矛盾纠纷数量增长率 矛盾纠纷数量较上一年
度没有大幅增加

30.00 ≤ 20 % 0.2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纪检保障经费（运转保障）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4.400000 到位数 4.400000 执行数 4.399913 100

其中:财政资金 4.4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4.4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4.399913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此项目资金按序时进度支出：3月份支出25%，6月份支出60%，9月份支出80%，

12月份支出100%，为促进纪检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资金保障。

资金到位4.4万元，实际支出4.399913万元，在保障工作完成的情况下，资金结余0.87
元。

100.00

建立纪检保障长效机制，为纪检组织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更好的推进农村反腐
倡廉，服务经济，促进社会和谐。

按计划完成工作任务。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纪检办案数量 全年纪检办案的数量 15.00 ≥ 5 件 5 完成 15

质量指标 纪检案件办结率 纪检案件办结情况 15.00 ≥ 90 % 0.9 完成 15

时效指标 纪检办案及时率 纪检办案及时情况 15.00 ≥ 90 % 0.9 完成 15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15.00 = 4.4 万元 4.399913 完成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纪检办案行为投诉率 被投诉案件占办案总量
的比例。

30.00 ≤ 10 % 0.1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资金到位4.4万元，实际支出4.399913万元，在保障工作完成的情况下，资金结余0.87元。今后要加强资金管理，全额完成支出任务。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解决涉军信访问题资金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3.000000 到位数 3.000000 执行数 2.999750 99.99

其中:财政资金 3.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99975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建立维稳保障长效机制，解决各种信访案件。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帮助涉军人员解决疑难问题，减少矛盾纠纷案件和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
数量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
数量

10.00 ≥ 10 件 10件 完成 10

质量指标 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 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 16.00 ≥ 85 % 0.85 完成 16

时效指标 解决信访案件及时性 解决信访案件及时率 16.00 ≥ 85 % 0.85 完成 16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18.00 = 3 万元 2.99975 未完成 17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矛盾纠纷数量增长率 矛盾纠纷数量较上一年
度没有大幅增加

30.00 ≤ 20 % 0.2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99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资金到位3万元，实际支出2.99975万元，在保障工作完成的情况下，资金结余2.5元。今后要加强资金管理，全额完成支出任务。

填报人: 徐伟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京原公路工作人员生活补贴项目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0.260000 到位数 10.260000 执行数 10.26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10.26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0.26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0.26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解决国防公路工役制人员生活保障问题。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及时发放国防公路工役制人员生活保补贴。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补贴按月发放。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京原公路补贴人员数 补贴人员数量 19.00 ＝ 19 人 19人 完成 19

质量指标 补贴发放准确率 补贴发放准确情况 10.00 ＝ 100 % 1 完成 10

时效指标 补贴发放完成及时率 发放完成及时情况 10.00 ≥ 95 % 1 完成 10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11.00 ≤ 10.26 万元 10.26 完成 1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补贴人员生活保障提升
率

补贴人员生活保障提升
率

30.00 ≥ 50 % 0.5 完成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受补贴人员满意率 受补贴人员满意情况 10.00 ≥ 85 % 0.85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绿道绿廊土地租金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23.484000 到位数 23.484000 执行数 23.484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23.484000 其中:财政资金 23.484000 其中:财政资金 23.484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依据“保城执函[2021]207号”文件要求，加大新建廊道绿化，加大与主城区间连接

线的绿化建设，打造布局合理，结构完整，层次丰富兼具保护和景观功能的绿道
绿廊。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此项目资金23.4840万元，预计资金11月份全部支出。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完成率 建设绿道绿廊数量情况 15.00 = 100 % 1 完成 15

质量指标 植被存活率 植被完好存活情况 15.00 ≥ 95 % 0.95 完成 15

时效指标 建设及时率 绿道绿廊建设及时程度 15.00 ≥ 95 % 0.95 完成 15

成本指标 建设成本 绿道绿廊建设不超过预
算数

15.00 ≤ 23.48 万元 23.48万元 完成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省级园林县城数量 反映通过绿道绿廊建设
促使本区成为省级园林
县城情况

30.00 = 1 个 1个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其他办公费用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0.150000 到位数 0.150000 执行数 0 0

其中:财政资金 0.150000 其中:财政资金 0.150000 其中:财政资金 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确保我单位日常行政管理方面工作的运行 为按计划完成工作。 0.00

确保我单位公务活动的正常开展.资金预计2022年12月底累计支付100%。 未按计划完成支出。 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绩效评价次数 按季度评价资金使用程
度

15.00 = 4 次 0次 未完成 0.00

质量指标 正常运行率 日常工作运转情况 15.00 ≥ 95 % 0 未完成 0.00

时效指标 控制资金支出 资金支出进度占预算全
额的比例

15.00 = 100 % 0 未完成 0.00

成本指标 预算执行率 按照支出进度要求和预
算构成执行

15.00 = 100 % 0 未完成 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社会影响力 有效改善有利于提高工
作效率

30.00 ≥ 95 % 0 未完成 0.0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0
自评总分 0.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为节省开支，2022年利息没有安排支出，全部结转下年。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人大工作经费（运转保障）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3.000000 到位数 3.000000 执行数 3.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3.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人大日常工作经费保障及时，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当年度召开不少于1次人

代会。此项目资金按序时进度支出：3月份支出25%，6月份支出60%，9月份支出

80%，12月份支出100%。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召开人代会次数 召开人代会次数 14.00 ≥ 1 次 1 完成 14

质量指标 人大代表出席率 人大代表出席情况 12.00 ≥ 70 % 0.75 完成 12

时效指标 人大日常工作经费保障
及时率

保障人大日常工作及时
开展

12.00 ≥ 90 % 0.9 完成 12

成本指标 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12.00 = 3 万元 3万元 完成 1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人大提议案件数 为本辖区民生事项等积
极向区人大提议案件数

30.00 ≥ 1 件 1 完成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人大代表满意度 人大代表满意度 10.00 ≥ 90 % 0.9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按计划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生活困难“三线”铁路建设民兵补贴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41.020000 到位数 41.020000 执行数 28.010000 68.28

其中:财政资金 41.020000 其中:财政资金 41.02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8.01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把对国家有贡献的民兵安抚工作做好、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一项重要任务强力推
进。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资金按月序时发放。 年初预算41.02万元，资金到位41.02万元，经本单位再次核实，实际需要28.01万元，

结余13.01退回国库。资金按计划100%完成发放。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发放人数 参加铁路建设的健在民
兵人数

12.00 = 190 人 190人 完成 12

数量指标 发放人数 过世民兵的健在配偶人
数

12.00 = 151 人 151人 完成 12

质量指标 生活补贴发放足额率 足额发放生活补助人数
占全部人数比例

12.00 = 100 % 1 完成 12

时效指标 发放及时性 资金是否能够按照规定
时间落实到位

12.00 = 100 % 1 完成 12

成本指标 项目支出金额 在预算金额内支付 12.00 = 41.02 万元 28.01万元 完成 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拥军优属保障率 未发生相关上访比率 30.00 = 100 % 1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6.828376
自评总分 92.83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年初预算项目主管部门提供预算资金为41.02万元，资金到位41.02万元，经本单位再次核实，实际需要28.01万元，结余13.01退回国库。今后要加强预算和资金管理，按计划全额完成支出任务。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省级妇女之家建设资金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8.500000 到位数 8.500000 执行数 8.5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8.5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8.5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8.5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创建省级“示范妇女之家”，提升妇联干部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 按计划完成工作。 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建设标准的省级“示范

妇女之家”数量

达到河北省“示范妇女

之家”建设标准的省级“
示范妇女之家”数量

15.00 = 1 个 1个 完成 15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是否达到省级建设标准 15.00 = 100 % 1 完成 15

时效指标 建设项目及时率 完成省级“师范妇女之

家"建设任务的时间

15.00 文字描述 9月底前 9月底 完成 15

成本指标 建设资金准确率 建设标准的省级“示范

妇女之家”资金

15.00 = 8.5 万元 8.5万元 完成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基层妇女群众和妇联干
部的满意度

基层妇女群众和妇联干
部的满意度

30.00 ≥ 85 % 0.85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团委综合事务管理经费（运转保障）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2.000000 到位数 2.000000 执行数 2.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2.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保障团委各项工作的开展，提高办事效率；项目资金按序时进度支出：3月份支

出25%，6月份支出60%，9月支出80%，12月份支出100%。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付完成。 100.00

组织团员进行志愿服务活动，为疫情防控志愿者购买防疫物资。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组织团员活动次数 全年组织开展团员活动
次数

12.00 ≥ 4 次 4 完成 12

质量指标 团委工作考核通过率 各项团委工作是否通过
考核

16.00 ≥ 90 % 0.9 完成 16

时效指标 团委工作完成及时率 各项团委工作及时完成
情况

16.00 ≥ 90 % 0.9 完成 16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16.00 = 2 万元 2万元 完成 1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团员入党积极性提升度 团员入党积极性的提升
度

30.00 >= 90 % 0.9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退役军人公益岗人员工资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20.940000 到位数 20.940000 执行数 20.94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20.94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0.94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0.94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确保全区稳定，保障退役军人专岗人员更好发挥作用。 按计划完成目标。 100.00

按月支出，3月份支出25%，6月份支出50%，9月份支出75%，12月份支出100%。 资金100%发放到位。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公益岗人数 公益岗人数 24.00 = 8 人 8人 完成 24

质量指标 公益岗工资发放足额率 足额发放工资人数占全
部人数比例

12.00 = 100 % 1 完成 12

时效指标 资金及时发放率 该笔资金投入后是否能
够按照规定时间发放到
位

12.00 ≤ 100 % 1 完成 12

成本指标 项目支出金额 在预算金额内支付 12.00 ≤ 20.94 万元 20.94万元 完成 12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拥军优属保障率 未发生相关上访的比率 30.00 = 100 % 1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维稳经费（运转保障）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5.000000 到位数 5.000000 执行数 5.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5.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5.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建立维稳保障长效机制，解决各种信访案件。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帮助群众解决疑难问题，减少矛盾纠纷案件和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此项目资金按序时进度支出：3月份支出25%，6月份支出50%，9月份支出80%，

12月份支出100%，资金及时拨付到位，为维稳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
数量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
数量

10.00 ≥ 10 件 10件 完成 10

质量指标 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 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 16.00 ≥ 85 % 0.85 完成 16

时效指标 解决信访案件及时性 解决信访案件及时率 16.00 ≥ 85 % 0.85 完成 16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18.00 = 25 万元 5万元 完成 1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矛盾纠纷数量增长率 矛盾纠纷数量较上一年
度没有大幅增加

30.00 ≤ 20 % 0.2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年初预算25万，预算调整后为5万元，实际支出5万元，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下达稳定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0.000000 到位数 10.000000 执行数 10.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10.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0.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0.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开展信访稳定矛盾纠纷集中化解行动，解决重点人稳控化解工作。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此项目资金按序时进度支出：4月份支出100%，资金及时拨付到位，为维稳工作

提供资金保障。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
数量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
数量

10.00 ≥ 10 件 10件 完成 10

质量指标 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 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 16.00 ≥ 85 % 0.85 完成 16

时效指标 解决信访案件及时性 解决信访案件及时率 16.00 ≥ 85 % 0.85 完成 16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18.00 = 10 万元 10万元 完成 1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矛盾纠纷数量增长率 矛盾纠纷数量较上一年
度没有大幅增加

30.00 ≤ 20 % 0.2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下达宗教工作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8.000000 到位数 8.000000 执行数 7.926207 99.08

其中:财政资金 8.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8.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7.926207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保密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密 保密 15.00 ≥ 5 保密 保密 完成 15

质量指标 保密 保密 15.00 ≥ 85 保密 保密 完成 15

时效指标 保密 保密 15.00 ≥ 85 保密 保密 完成 15

成本指标 保密 保密 15.00 = 8 保密 保密 完成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密 保密 30.00 ≤ 20 保密 保密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工作专班工作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6.000000 到位数 16.000000 执行数 16.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16.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6.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6.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为驻村干部开展工作提供基本保障提供必要工作和生活条件。"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员数量

选派到村得驻村书记和
工作队员总数

19.00 ≥ 19 人 19人 完成 19

质量指标 驻村工作队出勤率 实际在岗人数数量/工作

队人数总量

13.00 ≥ 95 % 0.95 完成 13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14.00 ≥ 95 % 0.95 完成 14

成本指标 工作队工作经费 为驻村干部开展工作提
供基本保障提供必要工
作和生活条件

14.00 ≤ 16 万元 16万元 完成 1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任务完成率 乡村振兴工作任务完成
情况

30.00 ≥ 90 % 0.9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工作专班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6.500000 到位数 6.500000 执行数 6.442900 99.12

其中:财政资金 6.5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6.5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6.4429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为驻村干部开展工作提供基本保障提供必要工作和生活条件。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上半年支出100%。 资金到位6.5万元，实际支出6.4429万元，在保障工作完成的情况下，资金结余571元
。

99.12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员数量

选派到村得驻村书记和
工作队员总数

22.00 ≥ 22 人 22人 完成 22

质量指标 驻村工作队出勤率 实际在岗人数数量/工作

队人数总量

12.00 ≥ 95 % 0.95 完成 12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12.00 ≥ 95 % 0.95 完成 12

成本指标 工作队工作经费 为驻村干部开展工作提
供基本保障提供必要工
作和生活条件

14.00 ≤ 6.5 万元 6.4429万元 未完成 13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任务完成率 乡村振兴工作任务完成
情况

30.00 ≥ 90 % 0.9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99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资金到位6.5万元，实际支出6.4429万元，在保障工作完成的情况下，资金结余571元，今后要加强资金管理，全额完成支出任务。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示范园区建设暨神农现代农业
精品示范园区项目工作专班租用通勤车
费用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2.550000 到位数 2.550000 执行数 2.55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2.55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55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55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便于工作专班人员开展工作以及交通安全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租金兑付 租金兑付所租用的通勤
车辆

15.00 = 1 辆 1辆 完成 15

质量指标 租金发放 保证租金全额兑付 15.00 ≥ 100 % 1 完成 15

时效指标 租金兑付及时 反应租金兑付及时率 15.00 = 100 % 1 完成 15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15.00 = 2.55 万元 2.55万元 完成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工作效率 工作效率有所提高 30.00 ≥ 80 % 0.8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经费（运转保障）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32.000000 到位数 32.000000 执行数 32.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32.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2.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2.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为驻村干部开展工作和人身安全提供基本保障提供必要工作和生活条件。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上半年支出50%，下半年支出50%。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
员数量

选派到村得驻村书记和
工作队员总数

12.00 ≥ 12 人 12人 完成 12

质量指标 驻村工作队出勤率 实际在岗人数数量/工作

队人数总量

16.00 ≥ 95 % 0.95 完成 16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16.00 ≥ 95 % 0.95 完成 16

成本指标 工作队员意外保险费用 工作队员意外保险费用 16.00 ≤ 32 万元 32万元 完成 16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任务完成率 乡村振兴工作任务完成
情况

30.00 ≥ 90 % 0.9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乡镇武装工作经费（运转保障）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3.000000 到位数 3.000000 执行数 3.0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3.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3.0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规范本镇武装部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保障本单位的民兵训
练，征兵等工作的正常开展，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各项工作任务。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此项目资金按序时进度支出：6月份支出50%，12月份支出100%，资金及时拨付

到位，为基层武装工作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每年完成上级下达征兵
数量

按照上级下达的征兵数
量完成

5.00 ≥ 3 个 3个 完成 5

数量指标 组织民兵训练次数 组织民兵训练次数 5.00 ≥ 3 次 3次 完成 5

数量指标 应急器材装备采购数量 应急器材装备采购数量 5.00 ≥ 3 个 3个 完成 5

质量指标 征兵通过率 征兵通过情况 5.00 ≥ 90 % 0.9 完成 5

质量指标 民兵训练出勤率 民兵训练出勤率 5.00 ≥ 90 % 0.9 完成 5

质量指标 采购应急装备完好率 采购的应急装备是否完
好可用

5.00 ≥ 90 % 0.9 完成 5

时效指标 征兵工作完成及时率 征兵工作完成及时率 5.00 ≥ 90 % 0.9 完成 5

时效指标 民兵训练工作完成及时
率

民兵训练工作完成及时
率

5.00 ≥ 90 % 0.9 完成 5

时效指标 采购应急装备工作完成
及时率

采购应急装备工作完成
及时率

5.00 ≥ 90 % 0.9 完成 5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5.00 = 3 万元 3 完成 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基层民兵能力提升比率 通过调研，基层民兵应
急能力、装备保障能力
等有所提升人数所占比

30.00 ≥ 90 % 0.9 完成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民兵满意度 参训民兵满意度 10.00 ≥ 90 % 0.9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选任专职人民调解员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7.290000 到位数 7.290000 执行数 7.29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7.290000 其中:财政资金 7.290000 其中:财政资金 7.29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完成当年专职人民调解员选任工作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目标内容3   预计于5月份前支出45%，11月底前支出100%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付。 100.00

通过选任专职人民调解员，做好人民调解工作，更好、更快调解诉前案件和信访
案件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选任人数 反映专职人民调解员选
任人数情况

12.00 = 3 人 3人 完成 12

质量指标 调解员条件符合率 反映选任的专职人民调
解员条件是否符合要求

12.00 = 100 % 1 完成 12

时效指标 选任及时率 反映专职人民调解员选
任的及时程度

12.00 = 100 % 1 完成 12

成本指标 选任专职人民调解员成
本

反映项目支出金额不高
于预算金额

14.00 ≤ 7.29 万元 7.29万元 完成 14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调解案件成功率 调解成功案件数量占受
理案件数量的比率

30.00 ≥ 95 % 0.95 完成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 反映群众对专职人员工
作的满意程度

10.00 ≥ 85 % 0.85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疫情防控工作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7.500000 到位数 7.500000 执行数 7.5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7.5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7.5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7.5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购买防疫物资、办公用品及工作人员加班餐费等工作事宜。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疫情防控工作经费按时发放 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服务保障完成率 服务保障完成量/应服务

保障总量

12.50 ≥ 95 % 0.95 完成 12.5

质量指标 服务保障覆盖率 疫情防控服务覆盖率 12.50 ≥ 95 % 0.95 完成 12.5

时效指标 服务工作完成及时率 服务工作完成及时率 12.50 ≥ 90 % 0.9 完成 12.5

成本指标 运行保障成本控制率 依照具体服务内容制定
运行保障成本

12.50 ≥ 95 % 0.95 完成 12.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服务保障效果影响程度 服务保障效果影响程度 30.00 ≥ 90 % 0.9 完成 30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10.00 ≥ 95 % 0.95 完成 1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驻村工作队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0.500000 到位数 0.500000 执行数 0.5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0.5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0.5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0.5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保密 按计划完成工作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保密 保密 15.00 文字描述 保密 保密 完成 15

质量指标 保密 保密 15.00 文字描述 保密 保密 完成 15

时效指标 保密 保密 15.00 文字描述 保密 保密 完成 15

成本指标 保密 保密 15.00 文字描述 保密 保密 完成 15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保密 保密 30.00 文字描述 保密 保密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驻村工作队经费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0.500000 到位数 0.500000 执行数 0.500000 100

其中:财政资金 0.5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0.5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0.50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及时协调有关部门和社区做好民族宗教方面矛盾的化解、突发时间的处置、大型
宗教活动的安全和抵御渗透等工作。

按计划完成工作，资金按计划100%完成支出。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突发事件的数量

排查、化解矛盾纠纷、
突发事件的数量

15.00 ≥ 5 件 5件 完成 15

质量指标 矛盾纠纷、突发事件调
处成功率

矛盾纠纷、突发事件调
处成功率

15.00 ≥ 85 % 0.85 完成 15

时效指标 解决矛盾纠纷、突发事
件的及时率

解决矛盾纠纷、突发事
件的及时率

15.00 ≥ 85 % 0.85 完成 15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15.00 = 0.5 万元 0.5万元 完成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矛盾纠纷、突发事件数
量增长率

矛盾纠纷、突发事件数
量较上一年度没有大幅
增加

30.00 ≤ 20 % 0.02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绩效目标执行无偏差。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2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卓正神农大观园项目地上附着物综合补
偿资金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912001 - 保定市徐水区漕河镇人民政府本级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62.586000 到位数 62.586000 执行数 0 0

其中:财政资金 62.586000 其中:财政资金 62.586000 其中:财政资金 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推动乡村振兴试点建设。 未按工作计划完成任务 0.00

补偿资金及时发放 未按工作计划完成任务 0.00

四、年度绩效        指
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

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资金兑付 资金兑付所涉及的户数 15.00 = 9 户 0 未完成 0.00

质量指标 资金发放 保证资金全额兑付 15.00 = 100 % 0 未完成 0.00

时效指标 资金兑付及时 反应资金兑付及时率 15.00 = 100 % 0 未完成 0.00

成本指标 项目预算控制数 项目支出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15.00 = 62.59 万元 0 未完成 0.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推动乡村振兴 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推
动乡村振兴试点建设、
未发生上访事件

30.00 = 100 % 0 未完成 0.0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0
自评总分 0.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施

资金到位的同时，该项目出现了其他矛盾隐患，本着和谐稳定的原则，暂缓支付，资金交回国库。经相关工作人员深入细致工作，已经化解矛盾，今后此类问题加强矛盾纠纷排查，事先化解。

填报人: 马里畅 联系电话: 8508649

说明: 1.预算项目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

预算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

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

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

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

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

大于或等于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

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